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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6 年 9 月 26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整 

開會地點：行政樓 2 樓 A213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王校長如哲 

出席者：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淑惠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及確認 10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

裁示：同意備查。 

二、校務發展委員會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，報請鑒察 

裁示： 

（一）編號 1 依「整體校園景觀規劃成果報告」之裁示辦理，餘同意備查。 

（二）請總務處辦理萬寶大樓結構安全鑑定，再將鑑定結果提報「萬寶大

樓活化委員會」討論。 

三、有關「整體校園景觀規劃」成果報告說明乙案（報告單位：總務處）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 10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裁示：「請總務處就學校整

體校園景觀規劃事宜提案至校園規劃小組討論，並將討論結果提送校

發會。」據此，本處委託許育嘉建聯合築師事務所進行規劃事宜，合

先敘明。 

二、許育嘉建聯合築師事務所提報規劃報告書業經本處於 105年 12月 30

日及 106 年 5 月 16 日召開 2 次校園規劃小組審議完成，故本處將規

畫內容提報本次會議進行說明。 

三、檢附整體校園景觀簡報資料一份。 

裁示： 

（一）請考量融入本校建築物或當區既有特色及周邊系所或單位功能特色，

朝永續性原則修正，可邀請相關單位、系所提供意見或共同參與規

劃設計。 

（二）民生路眷舍是否保留或重建，俟將來再議。現階段請就眷舍外觀與

全校整體景觀協調原則，進行最低程度之整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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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討論事項 

提案：有關人文學院擬成立「高階人文藝術素養人力資源發展碩博士學位學

程」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人文學院）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本院 106 年 9 月 1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主任會

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有鑑於研究生生源日趨減少，需積極開發更多元的招生管道及學生來

源，且國內許多美術館、音樂廳、博物館、文學館等館所的中階主管

以及研究員、文化相關的業界從業人士(如策展者、音樂/戲劇製作人、

演藝人員、出版社幹部、文創業中高階主管等)；或於其他企業經營

領域就業但對人文有興趣的社會菁英，亦有在職進修和拓展人脈的需

求。故本院擬成立高階人文藝術素養人力資源發展碩博士學位學程，

以培養具備藝術、文學、語言、音樂、心理等跨域之人力資源發展或

管理人才的人文藝術素養的養成。 

三、 本案擬先提校發會討論，如凝聚共識，本院將擬增設系所計畫書，於

107 年 9 月底前送院務會議及校發會審議，如奉教育部核可，將於 109

學年度起招生。 

決議：請參採委員意見，研擬增設系所計畫書循程序辦理後，再提本會審議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黃位政委員提：有關林之助紀念館歸屬問題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有鑑於林之助紀念館現已列為本校貴重歷史文物及台中市熱門參訪

景點，為本校重要形象代表，不宜以現有的形式運作又定位不明。目

前以文創系為管理單位，然文創系為學術教學單位，實有不妥。 

二、 建請將林之助紀念館納編於本校組織，建議可列為校長室或秘書室直

管之正式編制單位，以彰顯百年老校對歷史、文化的重視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事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106學年

度第一學期第 1次（106年 9月 13日）事務會議決議通過。 

決議：（因時間因素未及討論，於下次會議再議） 

散會：中午 12 時 10 分 


